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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

党办〔2024〕5号

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外国语

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

“和山美育”校园艺术节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，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

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，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、浙江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》，用艺术陶冶情操，展现浙外学子风采，营造多元、高雅、

现代的校园文化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家国情怀、国

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。学校决定启动 2024 年浙江外国语学

院“和山美育”校园艺术节，让艺术活动成为我校美育培根铸魂

的重要载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勇当先行者 谱写新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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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活动形式和作品要求

本次校园艺术节活动分为艺术表演和艺术作品两类。要求弘

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体现新时

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
所有作品鼓励原创，紧扣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、党

团发展历史、“一带一路”、亚运精神、学校发展历程等主题，传

承五四精神，展现浙外学子精彩纷呈的奋斗故事、青春昂扬的精

神风貌。

（一）艺术表演类

包含歌曲、舞蹈、戏剧、器乐等。其中，原创作品需提交 400

字以内的创作说明（包括作品主题简介和创作过程介绍）纸质版

和电子文档。

1.舞林大会暨校园艺术节开幕式：群舞，人数不超过 36 人，

演出时间不超过 7 分钟；双人舞或三人舞：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

钟。

2.校园十佳歌手：形式、唱法不限，可以为独唱、重唱、组

合等形式，美声、民族、通俗等唱法。演出人数不超过 5 人（含

伴奏），不得伴舞，表演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

3.戏剧之夜：短剧、小品、戏曲、音乐剧、歌舞剧等，演出

人数不超过 12 人（含伴奏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12 分钟。

4.器乐专项：小合奏或重奏，人数不超过 10 人，不设指挥，

演出时间不超过 6 分钟。

5.声乐专项：小合唱或表演唱。小合唱或表演唱人数不超过

15 人（含伴奏），不设指挥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重唱人数

不超过 5 人（含伴奏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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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朗诵专项：集体节目，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人

数不超过 8 人（含伴奏，学生不作道具设置，不得伴舞），演出

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个人朗诵节目：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

话，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

7.青春歌会：大合唱。合唱节目人数不超过 40 人，钢琴伴奏

1 人，指挥 1 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

（二）艺术作品类

包含绘画、书法、篆刻、摄影、设计和微电影。其中，艺术

作品需提交 400 字以内的创作说明（包括作品主题简介和创作过

程介绍）纸质版和电子文档。

1.绘画作品：国画、水彩/水粉画（丙烯画）、版画、油画或

其他画种。尺寸：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对开，其

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对开（54cm×78cm）。

2.书法、篆刻作品：书法、篆刻作品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

×138cm）。

3.摄影作品：单张照和组照（每组不超过 4 幅，需标明顺序

号）尺寸均为 14 英寸（30.48cm×35.56cm）；除影调处理外，

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改变影像原貌；摄影作品需同时报送电

子文件（JPG 格式，分辨率达到 300dpi）。

4.设计作品：含平面设计和立体设计。平面设计作品尺寸不

超过对（54cm×78cm），立体设计作品尺寸不超过 50cm（长）×

50cm（宽）×50cm（高）。

5.微电影作品：片长不超过 15 分钟，编码方式采用 MP4、

AVI、MOV 等高清视频格式。

（三）颁奖晚会暨校园艺术节闭幕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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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专项比赛第一名节目现场展演及各专项比赛颁奖。

三、报送数量及报送要求

（一）艺术表演类

以各单位相关学生社团、大学生艺术团相关表演队为单位报

送节目，每个门类最多上报一个作品。

（二）艺术作品类

1.数量

各单位报送艺术作品每单项不超过 5 幅（件）。

2.要求

（1）艺术作品不要装裱。艺术作品需注明作者姓名、所在学

院、联系电话、作品的名称和品种、尺寸大小（横×竖×深）、

创作时间；请写在作品背面，也可附另纸注明。版画作品按惯例

需在画面四周留出空白并署名（注：请仔细核对上交作品尺寸）。

（2）艺术作品原则上不退还作者。学校对获奖节目和作品有

权在相关活动和资料中使用，不支付作者稿酬，参加学院和作者

享有署名权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本次艺术节分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（2024 年 4 月至 2024 年 5 月）：艺术作品准备与

报送阶段。5 月下旬完成艺术作品报送，进行差额遴选入围终审。

第二阶段（2024 年 5 月-2024 年 6 月）：学校开展艺术节现

场展演与评审阶段。组委会将组织开展现场展演活动，进行集中

评审。

第三阶段（2024 年 6 月-2024 年 7 月）：学校艺术节表彰和

推荐阶段。产生一定数量优秀组织奖、艺术表演奖和优秀创作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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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优推荐优秀作品参加省级相关艺术比赛、校内相关艺术活动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各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以社

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坚持以美育人、以美化人、以美培元，

用艺术陶冶情操、塑造美好心灵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

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（二）各单位要根据艺术节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实施

方案，充分发动广大学生积极参与，全面展示我校艺术教育成果

和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
（三）各单位要做好作品的质量把关，做到思想性和艺术性

统一，具有创新性，体现时代特征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，体现

向真、向美、向善、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，使该活动成为培养大

学生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有效载体。

本次校园艺术节成立组委会，由办公室、宣传部、学工部、

教务处、团委、艺术学院组成，秘书处设在团委、公共艺术教育

部，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。活动有关情况请及时与组委会秘书

处联系。

联系人：陈彦铮、孔俏俏；联系电话：88213064，87562165。

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24年 4月 26日


